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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135823089]1.1 编制目的
规范开展台风防御工作，全面提升我区台风应对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bookmark: _Toc135823090]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关于加强地方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修订的指导意见》《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江苏省防御台风应急预案》《常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常州市防御台风应急预案》《常州市金坛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常州市金坛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
[bookmark: _Toc106912186][bookmark: _Toc135823091]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区范围内台风灾害的预防及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092]1.4 工作原则
[bookmark: _Hlk40093758]1.4.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坚持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最大程度地减少台风灾害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1.4.2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各级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防御台风工作的责任主体，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
1.4.3以防为主，多措并举。坚持“防、避、抢、救”各项措施相结合，增强防御台风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高防御台风的应急处置工作水平。
1.4.4统筹兼顾，服从全局。坚持因地制宜，城乡统筹，流域区域兼顾，突出重点，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1.4.5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坚持第一时间响应，实行公众参与、军民结合、专群结合、平战结合、上下联动。
[bookmark: _Toc135823093]2 风险分析
[bookmark: _Toc135823094]2.1 自然概况
金坛区地处江苏省南部，位于东经119°17′45″～119°44′59″，北纬31°33′42″～31°53′22″。东与常州武进区相连，西与句容市接壤，南与溧阳市、宜兴市依水相望，北与丹阳市、镇江丹徒区毗邻。全区行政区域面积975.68km2。
[bookmark: _Toc135823095]2.1.1 总体地貌
[bookmark: _Hlk39850627]金坛区位于江苏省南部，属太湖流域湖西地区。金坛区属长江下游冲积平原的太湖湖西平原，其地形呈马鞍型。东部为高亢平原，地面高程一般在6.0～9.0m（吴淞高程，下同）之间，西部丘陵山区，中部南、北属地势低洼的水网地带，主要为低洼圩区，地面高程一般在4.0～7.0m之间。
[bookmark: _Toc135823096][bookmark: _Hlk39850294]2.1.2 气候
金坛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等特点。年平均气温约15.3℃，最高气温多出现在7～8月，最低气温一般出现在1～2月。多年平均无霜期226天，年平均湿度78%，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33h，日照率46%。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多年平均风速3.3m/s，最大风速18m/s。年降雨量主要集中在5～9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多年平均降雨量1134.4mm（1956～2021年），年最大降雨量2251.9mm（2016年），年最小降雨量556.8mm(1978年），最大一日雨量274.6mm（2015年）。
[bookmark: _Toc135823097]2.1.3 水系
金坛区河湖水系属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洮滆水系，是太湖上游来水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坛区河流纵横密布，湖塘密布，被列入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的河道有新孟河（含北干河）、丹金溧漕河、通济河、中干河、简渎河、尧塘河、湟里河、薛埠河、香草河、鹤溪河等10 条，总长度123.06km；市县级河道（不包含省骨干河道）23 条，总长度136.96km。境内主要湖荡有长荡湖、钱资湖等，西部丘陵山区在册水库25 座、塘坝一千多处。
[bookmark: _Toc135823098]2.2 台风灾害成因
台风是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26℃以上广阔海面上的热带气旋，其风速大，并伴有短期强降雨，登陆后，往往给经过地区带来狂风暴雨天气，造成自然灾害。金坛处于内陆，主要受台风登陆后的强降雨、大风灾害的影响。台风雨是金坛主要降雨类型之一，其特点是历时短、范围小、雨量集中、强度大，洪水造成的灾害往往是局部性的，历时较短、影响范围较小，如 1962年、2021年。
[bookmark: _Toc135823099]2.3 防御现状及重点
（1）境内丹金溧漕河、通济河、薛埠河、简渎河等重点河道堤防、涵闸及圩区堤防、涵闸的安全；
（2）船舶、港口、水上水下作业人员和施工设施设备的安全；
（3）城乡危旧房屋、建筑工地、户外广告及高空构筑物等的安全，市政、供电、交通、通信等重要设施的安全；农业大棚的安全；
（4）西部丘陵山区的安全，防止台风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及其带来的次生灾害；
（5）低洼地区、地下空间、排水管网、排涝泵站等设施的安全；
（6）其他危险地区群众的安全。
[bookmark: _Toc135823100]3 组织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135823101]3.1 指挥机构及主要职责
区防御台风工作指挥机构为常州市金坛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区防指）。
各镇（街道）设立防汛抗旱领导机构，负责辖区内的防御台风应急工作；其它有防御台风任务的单位根据需要设立防御台风工作机构，负责本单位的防御台风应急工作，并服从区防指的统一指挥。
[bookmark: _Toc135823102]3.1.1 区防指组成人员
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指挥，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担任常务副指挥，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指挥，区人武部、区委宣传部、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教育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区卫生和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金坛公安分局、区供销合作总社、金坛生态环境局、金坛供电分公司、区气象局、区红十字会、区消防救援大队、金坛电信分公司、金坛移动分公司、金坛联通分公司及金坛水文监测中心等单位组成。区防指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水利局，区水利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bookmark: _Toc135823103]3.1.2 指挥机构职责
1.区防指负责组织领导全区防御台风工作。
2.组织制定区防御台风的政策、规程和工作制度。
3.及时部署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掌握全区防御台风动态，决定启动、变更和终止防御台风应急响应。
4.下达应急抢险指令，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防御台风抢险救灾工作。
5.组织实施防御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措施，开展灾后处置，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04][bookmark: _Hlk40823054]3.1.3 成员单位职责
区人武部：协调部队参与抢险救灾行动，负责组织民兵和预备役部队支援地方防御台风抢险救灾，协助地方政府撤退、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区委宣传部：负责把握全区防御台风宣传工作导向，组织、协调指导新闻媒体做好防御台风新闻报道工作；加强舆情收集、分析，正确引导舆论；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预警信息的公众发布。
区发展和改革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在区政府投资计划中安排防御台风工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协调防御台风工程建设、除险加固、水毁修复等项目建设；负责防御台风时所需电力的供应和调度；根据区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落实物资储备计划；负责区级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按程序组织调出；负责做好粮食与相关物资储备企业的防御台风抢险救灾工作，必要时负责粮食的应急供应。
区教育局：负责全区教育系统防御台风安全，组织、指导、监督所辖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等做好防御台风安全工作；做好所辖学校危、漏校舍的维修和加固及排水设施管理、维护工作；负责做好中、高考考点的防御台风安全工作；组织在校师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防御台风知识的教育宣传工作；及时发布学生转移、学校停课等通知。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有关防御台风抢险抗灾所需物资器材的供应、调度和保障工作；协调保障防御台风重要业务无线电频率正常使用，在需要时积极配合上级部门调用应急无线电频率；组织、协调通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救灾通信保障工作；负责有关防御台风信息化技术指导。
区民政局：负责特殊人员、特困人员捐助工作；组织指导社会救助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安排区级防御台风应急处置相关经费；管理和监督防御台风资金使用。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好灾后救助及灾民就业工作，并配合做好防御台风、防灾减灾的表彰奖励和惩戒等工作。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落实防御台风工程建设土地计划，及时办理有关用地和规划手续；负责指导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的规划建设和安全管理；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因台风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及时向社会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负责林业遭受台风灾害的防灾、减灾、救灾和恢复生产指导工作。
[bookmark: _Hlk38447829]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规划，协调指导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和排水设施的运行管理；指导各地开展建筑工地和城市危房的防御台风安全检查和应急排险工作，督促做好有关人员的安全转移工作；指导协调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根据区防指指令做好应急排涝设施的支援工作。负责所辖公园绿地、城市道路绿化树木的防御台风安全工作；指导督促各镇（街道）及时清理被风雨刮倒、折断影响交通、供电、通信等安全的树木；必要时及时通知公园采取封园闭园措施停止旅游参观。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中心城区广告牌、灯箱等户外广告设施的巡查检查，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督促责任主体落实整改；负责垃圾填埋设施的防台风隐患排查工作；督促各镇（街道）做好高空户外设施的防台风安全工作；指导、督促各镇（街道）及时清理被风雨刮倒、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施。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抢修辖区内因台风损坏的交通设施，协同公安部门做好车辆绕行工作，保障所辖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道路的畅通，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运输保障；负责水运和公路交通设施的防御台风工作，及时抢修水毁交通设施；负责调度救援人员和抢险救灾物资的运输车辆；加强通航水域船只安全管理，督促指导船舶安全避风，及时开展遇险船舶的搜寻救助工作；紧急防台期间，负责航道禁航保障；及时向社会发布公路、港口、内河通航水域、港口码头等方面的预警信息，提醒公众做好防范和避险准备；指导督促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内的相关企业做好防御台风安全工作。
区水利局：承担水情、工情的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承担台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利工程调度和防御台风技术支撑工作；组织开展水利工程防台风检查等；负责所属水利防汛抗旱抢险专业队伍建设、水旱灾害防御抢险物资储备、调用、管理；组织指导开展水毁水利设施抢修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业、渔业遭受台风灾害的防灾、减灾和救灾工作；及时向出港捕捞船只、设施种植和养殖主体发布预警信息，组织协调渔船和养殖人员上岸避险；负责农业生产救灾指导和技术服务，指导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配合做好农业救灾资金下达和协调灾后复产物资等的供需调度等。
区商务局：负责统计监测分析消费品市场运行和商品供求情况，进行预测预警、信息引导并提出市场调控建议；配合协调防御台风油料（柴油、汽油、煤油、润滑油等）货源的组织、供应和调运。
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指导协调文保单位、旅游景区防御台风工作；指导旅游景区、重大文旅活动场地做好提醒公众防范和避险准备工作；监督指导受台风影响地区旅游景区游客转移避险、救护、疏导和景区关闭等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灾区医疗救护、疾病控制、卫生防疫和卫生监督工作，核查报送灾区医疗卫生、疫情防治信息；负责指导、督促医疗机构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防御台风期间应急抢险救援及救灾工作；协助区委、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较大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依法统一发布灾情；提出区级救灾物资的动用决策；统一协调指挥防台风应急救援队伍，提请、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灾区救灾工作，协助灾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临时安置、生活救助；配合发改局统一协调、调拨、管理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款物）及装备。
金坛公安分局：负责维护灾区社会治安、防汛抢险秩序和道路交通秩序，保卫重要目标；依法打击阻挠防御台风工作、造谣惑众和盗窃、哄抢防御台风物资以及破坏防御台风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防御台风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协助组织群众撤离或转移；协助做好河湖清障及抢险救灾工作。
区供销合作总社：负责做好直属企业防御台风工作，负责农村遭受台风灾害后农资供应工作；发挥供销合作社系统连锁超市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调节作用，做好应急期间农副产品的供应和市场稳价工作；组织协调生产救灾所需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调运供应，保障灾后生产恢复。
金坛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台风灾害次生的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环境破坏开展应急监测，分析并提出环境污染控制和处置建议，监督指导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组织开展环境应急处置工作。
金坛供电分公司：负责做好防御台风工作电力保障和安全用电工作，及时调度解决重要设施的电力需要；及时抢修因灾受损的电力设施。
区气象局：负责监测、分析和预测台风动向，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并向区防指及时提供天气预报和实时气象信息；组织开展救灾现场气象保障服务，对台风动向作出滚动预报。
区红十字会：组织向灾区群众和受难者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救助；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开展救灾捐赠活动；负责组织民间救援队参与运送救灾物资、抢救伤员、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指挥全区消防救援队伍参与抢险救援、营救群众，转移物资等重大应急救援任务。
金坛电信、移动、联通分公司：建立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在通信主管部门的组织协调下，承担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金坛水文监测中心：负责全区防御台风所需水文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以及水文预测预报和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向区防指提供预报、预警信息服务。
各成员单位要认真核定本行业、本领域因灾损失情况，并及时上报区防指。
各镇（街道）负责各自辖区内的防御台风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05][bookmark: _Hlk40093047]3.1.4 工作组
区防指设立综合协调、监测预警、技术支持、抢险救援、转移安置、交通通信、医疗救治、秩序保障、宣传报道、灾情评估等工作组承担相应工作职责，其组成及职责如下：
综合协调组：区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财政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气象局、区水文中心等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国家防总（办）、省防指、市防指、区委区政府指示部署工作，负责综合协调、上传下达、工作指导、财物保障、督办核查等工作。
监测预警组：由区气象局、区水利局牵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水文中心等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负责气象、水文、地质、水质、积淹水及墒情监测、预报，视情向相关单位和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技术支持组：由区水利局牵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金坛电信分公司、移动分公司、联通分公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应急管理局等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根据地方政府防御台风需要，组织专家参与防御台风技术支持。
抢险救援组：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牵头，区人武部、区公安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发展和改革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供销合作总社等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负责组织指导工程抢险、受灾群众救援，统筹协调抢险救援队伍物资等力量。
转移安置组：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发展和改革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供销合作总社等有关部门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指导转移地区镇（街道）人民政府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和财物，妥善做好转移人员的安置；组织督导渔业捕捞、养殖、施工作业等水上作业人员、危险地区人员、外来旅游人员、建筑工棚及低洼地段所在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其中，人员转移安置的具体组织实施由当地政府负责。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和抚慰受灾人员家属，组织调拨救灾款物。
交通通信组：区交通运输局、中国电信、移动、联通公司牵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金坛供电分公司等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负责做好防御台风交通运输、应急通信、电力等保障；协调组织优先运送伤员和抢险救援救灾人员、物资。
医疗救治组：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人武部、等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负责指导医疗救（援）治和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医疗队伍物资组织调度，做好安置和救援人员的医疗保障工作；做好灾后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
秩序保障组：由区公安局牵头，区人武部协助。
主要工作职责：指导灾区社会治安维稳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类犯罪活动，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做好灾区重要目标安全保卫工作；实施必要的交通疏导和管制，维护交通秩序。
宣传报道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政府办公室、区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组织指导新闻报道工作；组织开展舆情监测、研判与引导，回应社会热点关注；加强避险自救等公益宣传。
灾情评估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教育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组成。
主要工作职责：组织指导灾情和灾害损失统计、核查与评估。
[bookmark: _Toc135823106]3.2 区防指办事机构及主要职责
区防指的办事机构为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防办），主要职责:承担区防指的日常工作，按照区防指的部署要求，组织协调全区防御台风工作，指导督促地方和有关部门的防御台风和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07]3.3 基层防御台风组织机构
镇（街道）、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按照基层防御台风工作要求，明确职责和人员，在区防指和镇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本地区和本单位的防御台风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08][bookmark: _Hlk40103434]3.4 专家库
[bookmark: _Toc107941979]区防指组建专家库，由相关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专家组成，为防汛抗旱指挥决策、应急处置等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135823109]4 监测预报、预警和预备
[bookmark: _Toc135823110]4.1 监测预报
[bookmark: _Toc513533520][bookmark: _Toc513626841][bookmark: _Toc486845415][bookmark: _Toc513296362][bookmark: _Toc513540502]气象部门负责监视台风的生成、发展、登陆和消失全过程，做好未来趋势预报，并及时将台风中心位置、强度、移动方向、速度和降雨过程、范围、强度等信息及时报告区防指，并向社会发布；金坛水文监测中心负责河湖库水情的监测和预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报；区水利部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工情监测，负责收集整理台风信息，分析台风与降雨发展趋势，提出防御对策，并及时报告区防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城市积淹水的监测；其它部门做好相关的监测与预报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11]4.2 预警
台风预警主要针对台风影响所造成的强风、暴雨、洪水与风暴潮超过一定的标准而向社会所进行的警示活动。
[bookmark: _Toc135823112]4.2.1 预警等级
根据台风运动位置和预测路径、本地气象部门对台风预报和预警级别及防御台风工作要求，将台风预警划分为四个等级。
（1）具有下列情况中的两种，属Ⅳ级台情预警
a.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热带风暴）消息，台风预警信号为蓝色。
b.气象部门预报未来我区影响风力：内地6—7级，河湖7—8级。
c.气象部门预报我区未来24h雨量达暴雨（50mm或以上），或过程雨量达100mm。
d.台风（热带风暴）进入或接近位置：东经130度，北纬22度。
e.台风（热带风暴）预测在台、闽中、北部一带登陆；台风（热带风暴）距离登陆时间48h左右。
（2）具有下列情况中的两种，属Ⅲ级台情预警
a.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热带风暴）警报，台风预警信号为黄色。
b.气象部门预报未来我区影响风力：内地7-8级，河湖8-10级。
c.气象部门预报我区未来24h雨量达大暴雨（100mm左右），或过程雨量达150mm左右。
d.台风（热带风暴）进入或接近位置：东经125度，北纬25度。
e.台风（热带风暴）预测在苏沪浙附近登陆或近海北上；台风（热带风暴）距离登陆时间24h左右。
（3）具有下列情况中的两种，属Ⅱ级台情预警
a.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热带风暴）警报，台风预警信号为橙色。
b.气象部门预报未来我区影响风力：内地8-10级，河湖10-12级。
c.气象部门预报我区未来24h雨量达大暴雨（150mm左右），或过程雨量达200mm左右。
d.台风（热带风暴）进入或接近位置：东经123度，北纬27度。
e.台风（热带风暴）预测在浙江南部附近登陆，台风距离登陆时间12h左右。
（4）具有下列情况中的两种，属Ⅰ级台情预警
a.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热带风暴）紧急警报，台风预警信号为红色。
b.气象部门预报未来我区影响风力：内地10级以上，河湖12级以上。
c.气象部门预报我区未来24h雨量达特大暴雨（150～200mm左右），或过程雨量达300mm左右。
d.台风（热带风暴）进入或接近位置：接近在上海和杭州湾之间。
e.台风（热带风暴）预测在上海附近登陆；台风（热带风暴）距离登陆时间6h左右。
[bookmark: _Toc135823113]4.2.2 预警及发布
气象部门负责台风的预警，发布有关台风信息；
区防办负责雨水情的预警与有关信息发布；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地质灾害有关预警信息发布；
水利部门负责水利工程安全的有关预警信息发布；
住建和城管部门负责城区易涝区、高空建筑设施、城乡危旧房屋等有关预警信息发布；
交通部门负责公路、航道等有关预警信息发布；
宣传部门组织新闻媒体及时播报预警信息、有关台风与防御台风信息等；
区防指负责接警和处警，发布处警指令，同时视情况向区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
[bookmark: _Toc486845416][bookmark: _Toc513626842][bookmark: _Toc513540503][bookmark: _Toc513296363][bookmark: _Toc513533521][bookmark: _Toc135823114]4.3 预备
各级各部门应按照职责要求做好各项预防工作，各单位与公民应积极做好相关自我防范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15]4.3.1 防御准备
（1）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御台风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落实责任人、抢险队伍和应对措施，加强专业机动抢险队和服务组织机构的建设。加强台风防御工作的宣传，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援台风防御工作。
（2）工程准备：按时完成水毁工程修复和水源工程建设任务，对存在病险的河湖堤防、水库大坝、涵闸、泵站等各类防御台风工程实行应急消险加固，做好水工程运行准备，落实防御台风期间安全措施。
（3）预案准备：修订完善各类河湖库等防御台风工程抢险预案，人员转移安置预案，水工程调度方案等。区防指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修订完善本系统（部门）防御台风应急预案。
（4）物资准备：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分区域储备必需的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在重点防御部位，现场储备一定数量的抢险及救灾物资和设备。
（5）通信准备：组织基础电信企业、铁塔公司做好公用通信网络的防御台风物资储备和重点电信设施隐患排查，落实应急通信设施设备。
[bookmark: _Toc135823116]4.3.2 防御台风检查
（1）区防指应当在汛前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防御台风检查，发现防御台风安全问题的，责成有关单位限期处理和整改。
（2）水利、住建、供电、交通运输、通信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加强水利、市政、电力、交通运输、通信等设施的防御台风检查，发现问题，责成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处理。
（3）农业农村、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别组织对危险区域人员、房屋和船只等进行调查，并登记造册，报区防指备案。
[bookmark: _Toc135823117]4.3.3 防御台风巡查
（1）水利部门应建立水库、堤防、涵闸、泵站等水利工程的巡查制度，监督与落实日常与台风影响期间的巡查工作；
（2）交通运输部门应加强公路、航道以及在建工程的防御台风巡查工作；
（3）住建、城管部门应加强市政公用设施、高空建筑设施、城乡危旧房屋、风景名胜区等重点领域和部位的防御台风巡查工作；
（4）文化旅游部门督促检查旅游景区景点防御台风工作；
（5）农业农村部门做好渔业养殖、捕捞作业防御台风巡查工作；
（6）教育部门应加强中小学校的防御台风巡查工作；
（7）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防御台风期间地质灾害隐患点预警监测的巡查工作；
（8）电力部门负责电力设备设施、电力在建工程等方面的防御台风巡查工作，协助重要用户和有关重点用户做好防御台风用电安全检查，加强对用户用电安全的技术指导和支持；
（9）其他部门应做好相应工程或设施的防御台风巡查工作。
[bookmark: _Toc513626843][bookmark: _Toc135823118][bookmark: _Toc486845417][bookmark: _Toc513540504][bookmark: _Toc513296364][bookmark: _Toc513533522]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86845418][bookmark: _Toc513296365][bookmark: _Toc513533523][bookmark: _Toc135823119][bookmark: _Toc513540505][bookmark: _Toc513626844]5.1 响应级别与启动条件
[bookmark: _Toc513626845][bookmark: _Toc513540506][bookmark: _Toc486845419][bookmark: _Toc513533524][bookmark: _Toc513296366]应急响应由低到高分为Ⅳ（一般）、Ⅲ（较大）、Ⅱ（重大）、Ⅰ（特别重大）级。根据区气象局发布的台风预警级别、影响程度、危害程度与防御能力等因素，各级别应急响应启动条件为：
5.1.1 Ⅳ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经综合研判后，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1）区气象局发布台风Ⅳ级预警，即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区，影响时平均风力将达6级，或者阵风8级以上。
（2）区气象局发布因台风导致的暴雨Ⅳ级预警，即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天气，或者过去24小时已出现暴雨、未来24小时仍将出现暴雨。
（3）常州市启动防御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5.1.2 Ⅲ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经综合研判后，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1）区气象局发布台风Ⅲ级预警，即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区，影响时平均风力将达8级，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伴有暴雨天气。
（2）区气象局发布因台风导致的暴雨Ⅲ级预警，即过去24小时我区大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仍将出现暴雨天气。
（3）常州市启动防御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5.1.3 Ⅱ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经综合研判后，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区气象局发布台风Ⅱ级预警，即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区，影响时平均风力将达10级，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伴有暴雨以上强降水。
（2）区气象局发布因台风导致的暴雨Ⅱ级预警，即过去48小时我区大部地区出现持续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仍将出现暴雨天气。
（3）常州市启动防御台风Ⅱ级应急响应。
5.1.4 Ⅰ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经综合研判后，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1）区气象局发布台风Ⅰ级预警，即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区，影响时平均风力将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伴有大暴雨以上强降水。
（2）区气象局发布因台风导致的暴雨Ⅰ级预警，即过去48小时我区大部地区持续出现特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24小时仍将出现大暴雨天气。
（3）常州市启动防御台风Ⅰ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35823120]5.2 应急响应行动
[bookmark: _Toc135823121]5.2.1 Ⅳ级应急响应
（1）经综合研判后，由区防指副指挥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2）区防办主任主持会商，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气象、水文等主要成员单位参加，研究分析台风可能影响情况，作出相应工作安排。
（3）区防办实行24小时值班，加强与气象局的联系，及时向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通报台风动向。
（4）区防指成员单位按照单位职责做好应急响应期间相关工作，每日7时向区防指报告工作动态和量化行动表，遇突发或重大灾情、险情等，及时报告。
（5）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应急响应，研究防御重点和对策，部署有关防御台风工作，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开展抢险救灾；每日7时向区防指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及时报告。
[bookmark: _Toc135823122]5.2.2 Ⅲ级应急响应
（1）经综合研判后，由区防指常务副指挥决定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2）区防指副指挥或委托区防办主任主持会商，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气象、水文、供电等主要成员单位参加，研究分析台风可能影响情况，部署防御台风工作，明确防御目标和重点、对策措施。重要情况及时上报区政府和市防指，并通报成员单位。视情向事发地派出督导组和专家组，指导防御台风工作。视情连线有关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进行动员部署。
（3）区防办主任带班，区防办实行24小时值班。密切监视险情、灾情变化，做好抢险物资队伍准备，将防御台风信息报告区政府和市防指，并通报有关成员单位。
（4）区防指成员单位依据本单位职责做好相应工作，每日7时、17时向区防指报告工作动态和量化行动表。
（5）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应急响应，部署防御台风工作，明确防御目标和重点，发布人员转移命令，组织指挥抢险救灾工作，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开展抢险救灾；每日7时、17时向区防指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及时报告。
[bookmark: _Toc135823123]5.2.3 Ⅱ级应急响应
（1）经综合研判后，由区防指指挥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2）区防指指挥或委托常务副指挥主持会商，成员单位和相关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同志参加。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了解险情、灾情和台风防御工作状态，部署防御台风工作，提出工作目标和对策措施。区防指发布进一步做好防御台风抢险救灾工作的通知，并将情况报区政府和市防指，通报成员单位。向事发地派督导组和专家组，指导防御台风工作，视情成立现场指挥部靠前指挥，督促检查指导相关区域防汛工作。
（3）区防指指挥或委托常务副指挥坐镇指挥，相关党政负责同志担任现场指挥部指挥。区防办实行24小时值班，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气象、水文、消防等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或其指派人员到区防办进行联合值守。密切监视台风的发展变化，及时收集汇总风情、雨情、工情、灾情等各类信息，做好抢险物资队伍准备。
（4）区防指成员单位按照单位职责做好应急响应期间相关工作，每日7时、17时向区防办报告工作动态，遇重大灾情、险情等，随时报告。
（5）各镇（街道）党委、政府视情采取限制公共场所活动、错峰上下班或者停课、停业、停工、停产、停运以及其他防范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做好应急响应期间工作，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开展抢险救灾，每日7时、17时向区防指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遇突发灾情、险情等及时报告。
[bookmark: _Toc135823124]5.2.4 Ⅰ级应急响应
（1）经综合研判后，由区防指指挥决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2）区防指指挥或委托常务副指挥主持，区防指成员单位和相关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商，了解掌握重大险情、灾情和由台风引发的其他重大突发事件，提出工作目标、对策措施，紧急部署台风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成立现场指挥部靠前指挥，派出督导组和专家组，督促检查指导防汛抗旱工作。
（3）区防指指挥或委托常务副指挥坐镇指挥，相关党政负责同志担任现场指挥部指挥，对各项重大防御措施作出决策。区防办实行 24 小值班，全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到区防办进行联合值守。密切监视台风的发展变化，及时收集汇总风情、雨情、工情、灾情等各类信息，做好抢险物资队伍准备。
（4）区防指成员单位依据按照单位职责做好应急响应期间相关工作，每日7时、12时、17时向区防指报告工作动态和量化行动表，遇重大灾情、险情等，随时报告。
（5）各镇（街道）党委、政府应果断采取限制公共场所活动、错峰上下班或者停课、停业、停工、停产、停运以及其他防范措施，力保人民生命安全，并给予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支持。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做好应急响应期间工作，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开展抢险救灾，每日7时、12时、17时向区防指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随时报告。
（6）情况特别严重时，由区防指依法宣布全区或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台期，并报市防指，采取非常紧急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保护重点地区和大局安全。各镇（街道）党委、政府应果断采取非常紧急措施。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听从统一指挥，承担所分配的抗洪抢险任务。
（7）需区级以上援助时，区防指适时提出申请，主动对口衔接，明确抢险救援任务，保障后勤服务。
[bookmark: _Toc513540507][bookmark: _Toc513296367][bookmark: _Toc513626846][bookmark: _Toc513533525][bookmark: _Toc486845420][bookmark: _Toc135823125]5.3	信息报告和发布
[bookmark: _Toc135823126]5.3.1 信息报告
（1）风情、雨情、工情、险情、灾情等台风防御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
（2）各级各部门按照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印发的《洪涝突发险情灾情报告暂行规定》，做好险情、灾情信息报送工作。
（3）一旦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必须在接报后半小时内向区防办口头报告，在1小时内向区防办书面报告。区防办接报后，要在第一时间做好处置准备，视情报告区防指指挥，并按照相关预案和报告制度的规定报告区人民政府和市防办。
（4）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相关单位、部门要加强协作，建立突发险情、灾情等信息通报、协调渠道。一旦出现突发险情、灾情影响范围超出本辖区的态势，要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及时通报、联系和协调。
[bookmark: _Toc135823127]5.3.2 信息发布
（1）汛情、险情、灾情及防御台风工作动态等信息由行业部门统计、审核，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2）防御台风信息按分级负责要求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发布，信息发布后应及时报送区防指。
（3）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播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等。
（4）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各级防办应及时组织相关行业部门发布准确的信息予以澄清。
[bookmark: _Toc135823128]5.3.3 新闻报道
发生台风灾害时，新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协调和指导。防御台风抢险救灾等信息原则上由区防指审核和发布；涉及洪涝灾情的，由区防办会同应急管理部门审核后发布。防御台风抗灾的有关新闻报道，由区防办会同区宣传部门共同商定宣传报道文稿。对本地有重大影响的洪涝台灾的发展趋势、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报道，由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核实后，按江苏省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相关规定进行报道。
[bookmark: _Toc135823129]5.4 社会动员和参与
出现台风灾害后，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报经当地政府批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控制，防止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必要时当地政府可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应急抢险。
[bookmark: _Toc486845421][bookmark: _Toc513626847][bookmark: _Toc513540508][bookmark: _Toc135823130][bookmark: _Toc513296368][bookmark: _Toc513533526]5.5应急响应变更和结束
根据台风灾害的发展趋势和对我区的影响情况的变化应适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由区防办适时提出终止应急响应的请示，报经同意后宣布变更或终止应急响应。
当出现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视具体情况宣布应急结束：①大范围降雨趋停，区气象局预报未来没有大的降雨过程；②台风已登陆减弱、中途转向或已过境，将不再对我区造成较大影响；③区气象局正式解除台风预警且预报对我区已无明显影响。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结束，Ⅳ级应急响应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结束。
响应变更或终止后，相关应急响应行动及措施等视情进行调整，同时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
[bookmark: _Toc135823131]6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35823132]6.1 组织保障
建立健全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完善组织体系，细化成员单位任务分工，明确工作衔接关系，建立与辖区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急联动、信息共享、组织协调等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135823133]6.2 资金保障
发改、财政、水利、应急等部门和单位负责抢险救灾资金的筹措、落实；做好救灾资金、捐赠款项的分配、下拨，指导、督促灾区做好救灾款项规范使用、发放；各金融机构做好救灾、恢复生产所需信贷资金的落实。抢险应急处置经费，按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
[bookmark: _Toc135823134]6.3 物资保障
防御台风物资储备工作实行“分级储备和管理、统一调配、合理负担”的原则。发改、财政、水利、应急、供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储备防御台风、抢险救援救灾物资及装备，其他企事业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储备防御台风物资及设备。区、镇（街道）以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仓库，情况紧急时依法征用社会物资与设备。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和生活必需品。
[bookmark: _Toc135823135]6.4 队伍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御台风抢险救灾的义务。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是防御台风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区政府组建以民兵为骨干的群众抢险队伍；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群众参加抗台风救灾工作；应急管理、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卫生健康、消防、供电、环保等部门应组织专业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区防指已建立水旱灾害防御抢险专家库。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组织抢险救援队伍开展业务培训和演练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36]6.5 技术保障
区防指应高标准加快和完善防汛、防御台风应急救援指挥系统建设，不断提高水雨情测报、洪水预报、灾害预警水平；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水利局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及水情预警的技术支撑工作；气象局承担灾害性天气预报及预警技术支撑工作；水文中心承担水文信息的监测、预测预报技术支撑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城市积淹水的监测、预报及预警技术支撑工作。
[bookmark: _Toc101958251][bookmark: _Toc99454724]积极开展各级各类防汛抗旱责任人和专业处置队伍防御台风知识的培训，不断提高业务工作水平。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不同类型的应急演练，检验、完善相关应急预案。专业抢险队伍必须针对自身队伍的业务特长和当地易发生的各类险情有针对地进行抗灾抢险演练。
[bookmark: _Toc135823137]6.6 信息保障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以及各通讯单位负责保障受灾现场通讯畅通，确保应急救援执行过程中通信与信息的畅通以及与外界联络的顺畅；区防指应组建防汛、防台专用信网络，确保应急救援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信息畅通；水库、堤防管理单位必须配备通信设施，并保证通信设施的正常使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刊等媒体单位，应确保防台抗灾信息及时发布。
多渠道、多形式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防御台风有关方针、政策、法规以及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宣传教育。企事业单位、公民应积极参与防御台风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增强风险意识和自我防御能力，有义务自觉配合各级政府与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38]6.7 交通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用于抢险、救灾车辆、船舶的及时调配；保障防御台风抗灾人员、物资的转移、运输通畅；负责航道航行的畅通；抢险期间要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防汛救灾物资运输；必要时，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保障防御台风救灾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135823139]6.8 供电保障
供电部门要确保防御台风抢险救灾等方面的电力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要保证指挥机关、公安机关、医院、灾民安置点、救灾现场的正常供电；要组建电力抢险维护队伍，落实责任，制订救灾现场临时供电办法，保证抢险照明需要；灾后要尽早恢复灾区正常供电。
[bookmark: _Toc135823140]6.9 医疗保障
卫生健康部门确保台风灾害期间的紧急医疗救护和救治保障，并负责做好灾区卫生防疫、灾后疫情、流行病发病和蔓延预防、公共场所消毒等。
[bookmark: _Toc135823141]6.10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做好防御台风期间的社会治安保障，依法严厉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哄抢防御台风物料以及破坏防御台风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灾区社会稳定；必要时，依法采取有效管制措施，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bookmark: _Toc135823142]6.11 生活保障
区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落实应急避灾场所，必要时建设一定数量的避灾场所，并及时向社会公告。各类学校、影剧院、会堂、体育馆等公共建筑物，应当根据区委、区政府或区防指的指令无条件开放，作为应急避灾场所。
人员转移工作应当明确人员转移负责人，落实相应责任制，妥善安排被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并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在转移指令解除前，防止被转移群众擅自返回。
[bookmark: _Toc135823143]7 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44]7.1 灾害救助
发生重大灾情时，区政府应成立救灾指挥部，负责灾害救助的组织、协调和指挥工作。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及时调配救灾款物，组织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安排，切实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生产自救，落实救灾化肥、种子等物资，对因台风灾害绝收的农户落实改种措施，加强在田作物管理指导，落实增产增收措施，指导受灾渔民恢复生产。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调配医务技术力量，抢救因灾伤病人员，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理，防止疫病的传播和蔓延。
财政部门落实救灾资金。
水利部门负责水利、防汛等水毁工程的修复工作。
住建部门牵头组织城区规划区内灾后恢复工作。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交通干线的灾后工作。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灾后环境、水质污染治理和控制。
教育部门抓紧做好中小学、幼儿园的复课工作。
民政部门负责妥善安置好灾区群众的生活。
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有关工作。
[bookmark: _Toc135823145]7.2 灾后重建
区防指明确水利、住建、供电、交通、通信、民政、农林等相关工程或设施的灾后重建标准、指导原则和实施措施等具体要求；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在条件允许或有其他要求情况下，可提高标准重建。
[bookmark: _Toc135823146]7.3 损毁工程修复
水利部门对影响当年防洪安全的损毁工程，应尽快修复。防洪工程应力争在下次洪水到来之前，做到恢复主体功能；抗旱水源工程应尽快恢复功能。遭到毁坏的市政公用、交通运输、电力、通信、水利、水文以及防汛专用通信设施，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功能。
[bookmark: _Toc135823147]7.4 物资补充
明确根据防御台风抢险救灾物资消耗情况，及时补充抢险物资的具体要求。针对灾后及当年抢险救灾物料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筹措和防御台风的要求，及时补充到位。
[bookmark: _Toc135823148]7.5	补偿要求
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因防御台风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应急响应结束后应及时归还或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bookmark: _Toc135823149]7.6	保险理赔
台风灾害发生后，保险机构组织在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审核和确认，根据保险条例实施理赔，尽快赔付。
[bookmark: _Toc135823150]7.7 总结评估
每年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针对防御台风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总结、分析、评估。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对防御台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存在问题，从防御台风工作的各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促进防御台风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bookmark: _Toc135823151]7.8	奖惩
对防御台风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集体和个人，按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防御台风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对防御台风工作中致伤致残的人员，按有关规定给予工作生活照顾。
对防御台风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35823152]8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35823153]8.1 预案编制和修订
本预案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牵头负责编制，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本预案，制定本级防御台风应急预案，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区有关部门（单位）结合实际，编制本部门（单位）防御台风应急预案或纳入本单位应急预案，报区防指备案。
防御台风应急预案应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订，每3～5年对本预案评估修订一次，并按原报批程序报批。
[bookmark: _Toc135823154]8.2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区防办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35823155]8.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069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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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5823156]附件： 

防御台风应急响应行动情况量化统计表
	单位
名称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工信部门
	1
	出动应急保障车辆
	车次
	
	

	
	2
	出动应急保障人员
	人次
	
	

	
	3
	发送预警信息总数
	条
	
	

	
	4
	通讯设施受损
	处
	
	

	
	
	修复受损通讯设施
	处
	
	

	
	
5
	停产企业
	家
	
	

	
	……
	
	
	
	

	公安
部门
	1
	出动车辆
	辆次
	
	

	
	2
	出动人员
	人次
	
	

	
	……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1
	地质灾害隐患点总数
	个
	
	

	
	
	已落实巡测监测数
	个
	
	

	
	2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处
	
	

	
	
	治理工程停工
	处
	
	

	
	3
	值守巡查人员
	人次
	
	

	
	4
	发现险情
	处
	
	

	
	
	已处置
	处
	
	

	
	……
	
	
	
	

	单位
名称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住建
部门（园林）
	1
	停工施工工地
	个
	
	

	
	2
	危房
	栋
	
	

	
	3
	处理积水点
	处
	
	

	
	
	出动应急排涝设备
	次
	
	

	
	4
	抢修供水设施
	处
	
	

	
	5
	发现其他险情
	处
	
	

	
	
	已处置
	处
	
	

	
	6
	处置城区干道行道树
	棵
	
	

	
	7
	关闭公园
	处
	
	

	
	……
	
	
	
	

	城市管理部门
	1
	落实抢险队伍
	个
	
	

	
	2
	巡查人员
	个
	
	

	
	3
	发现险情
	处
	
	

	
	
	已处置
	处
	
	

	
	……
	
	
	
	

	交通运输部门
	1
	组织路面巡查
	处
	
	

	
	2
	陆路、水路、桥等管控
	处
	
	

	
	3
	交通中断、港口关闭
	处
	
	

	
	4
	已处置
	处
	
	

	
	……
	
	
	
	

	
	
	
	
	
	

	单位
名称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水利
部门
	1
	发送预警信息
	条
	
	

	
	
	接收预警短信
	人次
	
	

	
	2
	巡堤查险
	人次
	
	

	
	3
	发现险情
	处
	
	

	
	
	已处置
	处
	
	

	
	4
	出动应急抢险人员
	人次
	
	

	
	5
	调用防汛物资、设备
	次
	
	

	
	6
	工程调度
	座
	
	

	
	
	
	台时
	
	

	
	
	
	水量
	
	

	
	……
	
	
	
	

	[bookmark: _GoBack]农业农村部门
	1
	发送预警信息
	条
	
	

	
	
	接收预警短信
	人次
	
	

	
	2
	农作物受灾
	万亩
	
	

	
	3
	水产养殖受灾
	万亩
	
	

	
	4
	发现险情
	处
	
	

	
	
	已处置
	处
	
	

	
	……
	
	
	
	



	单位名称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文体广电和旅游部门
	1
	关闭旅游景区
	处
	
	

	
	2
	疏导游客
	人次
	
	

	
	……
	
	
	
	

	应急管理部门
	1
	发送预警信息
	条
	
	

	
	
	接收预警短信
	人次
	
	

	
	2
	落实救援队伍
	支
	
	

	
	
	落实救援人员
	人
	
	

	
	
	出动救援人数
	人次
	
	

	
	3
	协调救援社会力量
	人次
	
	

	
	4
	落实救援设备
	台
	
	

	
	
	出动救援设备
	台次
	
	

	
	5
	转移安置、救助
	人
	
	

	
	……
	
	
	
	

	气象
部门
	1
	发送气象服务、预警信息
	条
	
	

	
	2
	接收气象服务、预警短信
	人次
	
	

	
	3
	发布气象预报、监测、天气报告
	期
	
	

	
	……
	
	
	
	

	水文
部门
	1
	发布水情信息
	
	
	

	
	2
	接收预警短信
	
	
	

	
	3
	投入巡测组
	支，人次
	
	

	
	4
	水文监测断面
	处
	
	



	
单位名称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消防救援大队
	1
	风雨警情
	起
	
	

	
	
	已处置
	起
	
	

	
	2
	设置抢险突击队
	支
	
	

	
	
	抢险突击队总人数
	个
	
	

	
	
	出动抢险人员
	人次
	
	

	
	……
	
	
	
	

	供电
部门
	1
	加固、拆除输变配电设施周边设施
	处
	
	

	
	2
	停电电路
	条
	
	

	
	
	已处置
	条
	
	

	
	……
	
	
	
	

	各镇、街道、直属事业单位
	1
	出动应急保障车辆
	车次
	
	

	
	2
	出动应急保障人员、巡查人员
	人次
	
	

	
	3
	发现险情，已处置险情
	处
	
	

	
	4
	停产企业
	家
	
	

	
	5
	停工施工工地
	个
	
	

	
	6
	危房
	栋
	
	

	
	7
	农作物、水产养殖受灾
	万亩
	
	

	
	8
	调用防汛物资、设备
	次
	
	

	
	9
	转移安置、救助
	人
	
	

	
	……
	
	
	
	

	其他单位可结合部门应急行动情况添加项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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